
山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文件

晋地金管〔2025〕 43号

太原市地方金融管理局、 各市政府办

山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
关于印发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

则等三个制度的通知

：

为进一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， 强化小额贷款公

司监管，防范化解风险，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根据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《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(金规[2024)

26号 )等有关规定， 结合监管实际， 制定了《小额贷款公司

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 《小额贷款公司设立、 变更、 退出工作

指引》 《小额贷款公司分类评级工作指引》三个制度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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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公开发布

山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

2025年6月 24 日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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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催收；

(六) 其他以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催收贷款的行为 。

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委托有违法违规催收记录的机构进

行贷款催收。 小额贷款公司发现其委托的机构存在前款规定

行为的，应当立即终止合作， 并将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相

关部门。

第三十四条 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使用的互联网平台收

集、 存储、 使用客户信息，应当遵循合法、 正当、 必要原则，

在相关页面醒目位置提示客户阅读授权书内容，在授权书中

披露收集信息的内容、 使用方式和期限等， 确保客户阅读授

权书并签署同意。

未经客户授权或同意，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使用的互联网

平台不得收集、 存储、 使用、 加工、 传输、 向他人提供、 公

开、 删除客户信息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

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与客户的约定，处理

其存储的客户信息，不得泄露、 窜 改。

。

第三十五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建立完善消费者投诉处

理制度，明确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岗位及人员，畅通

投诉受理渠道，依法合规、 积极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。

第三十六条 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

配套机制，主动与消费者通过协商或调解等方式解决矛盾纠

纷，积极参与金融纠纷调解， 配合调解组织查明事实，并切

实履行调解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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